泰山医学院2014年专科升本科工作实施方案

为了保证选拔优秀的专科生升入本科学习，根据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关于做好山东省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报考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
2．学习勤奋，努力掌握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具有较强的学习和运用知识能力。
3．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无记过及以上行政纪律处分和考试作弊行为。
4．身体健康。
5、考生报考的本科专业,必须与考生的专科毕业专业所对应的本科专业属同一学科门类（可登陆山东省教育厅网站http://www.sdedu.gov.cn/，参照主页“下载专区”栏目下的《普通高职高专专业与普通本科专业对照表》，考生的专科毕业专业所对应的本科专业代码，必须与所报考的本科专业代码的前2位相同）。
6、报考医学类专业专升本的考生，其专科阶段学习专业须为医学类或相关医学类。将来需要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考生，其专科阶段学习专业等条件需符合医师资格考试相关规定。
二、报名范围

1、我校2014届专科毕业生以及挂靠我校招生的山东省特殊教育中专学校2014届专科毕业生。

2、山东省内其他学校2014届专科毕业生，其报名和资格审查确认工作由生源学校负责。

三、招生专业和招生计划

	招生专业名称
	招生类别
	招生人数

	护理学
	高职
	100

	临床医学
	高职
	200

	医学检验
	高职
	50

	医学影像学
	高职
	50


四、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为4门，其中2门公共课，2门专业综合课。公共课为各类考生必考科目，其中1门为英语（公共外语课为俄语或日语的学生分别考俄语或日语；公共外语课为其他小语种和报考外语类专业的学生考大学语文），1门为计算机（报考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学生考高等数学）。 
2014年专升本考试时间为：2014年3月8日至9日。
五、报名程序

	序号
	时    间
	内              容

	1
	2013年12月18-20日
	考生登陆网址http://zsbbm.sdzk.gov.cn，按要求网上报名

	2
	2013年12月24日
	考生持二代身份证及学生证现场资格确认

	3
	2013年12月28-31日
	考生网上缴费

	4                                                                                                                                                                                                                                                                                                                                                                                                                                                                                                                                                                                                                                                                                                                                                                                                                                                                                                                                                                                                                                                                                                                                                                                                                                                                                                                                                                                                                                                                                                                                                                                                                                                                                          　
	2014年3月1-2日
	考生自行上网打印《准考证》


六、具体要求

1、各学院根据文件要求和学校实际，安排专人负责专升本报名相关工作，及时通知学生报考时间、程序和办法等，使报名学生应知尽知，并按时组织学生进行现场资格审查确认。

2、网上报名时未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如本人有异议，可向所在学院提出复核申请。接到复核申请后，考生所在学院应根据相关档案材料进行核查。如证实信息有误，需要更正，请务必于12月22日前联系教务处进行复查。考生本人需提供以下材料：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当年入学时录取新生名册复印件(须在复印件上加盖本校教务处或招生办公室红色印章)以及教务处出具的学籍证明信（内容包括姓名、学号、所学专业、学历、学制、有无记过及以上行政纪律处分和考试作弊行为、入学及毕业时间）。更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的，还需提供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更改证明和省教育厅学生处签字盖章的证明材料；休学、转学、留级的，还需提供办理休学、转学、留级手续的原件和复印件及省教育厅学生处签字盖章的证明材料。经复核通过的考生，可在12月24日9∶00至16∶00上网报名及填报志愿，并进行现场确认。
3、现场资格确认包括身份比对、采集照片和指纹信息、打印《山东省2014年普通高等教育专科升本科招生填报志愿确认单及诚信考试承诺书》（以下简称《承诺书》）、签字确认4个环节。具体流程如下：1）凭二代身份证与考生本人进行比对；2）通过比对的考生现场采集本人数字照片及指纹信息；3）打印《承诺书》；4）登记造册，由考生本人在《承诺书》上签字。
确认时间：12月24日9：:0-16:00，地点安排见下表。
	学院
	毕业专业
	现场确认地点
	负责人

	放射学院
	医学影像技术专科
	放射楼三楼大会议室（A3-13房间）
	谢建立

	
	医学影像技术(中英合作办学)专科
	
	

	特教中专
	　
	
	

	护理学院
	护理专科
	教学北楼a座五楼护理学院会议室（5013房间）
	林桦

	
	护理(中英合作办学)专科
	
	

	化工学院
	应用化工技术专科
	
	

	药学院
	化学制药技术专科
	
	

	
	药学专科
	
	

	
	药学(中外合作办学)专科
	
	

	公共卫生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专科
	教学南楼A座公共卫生学院会议室（A1015房间）
	徐希柱

	外国语学院
	旅游管理专科
	
	

	
	应用英语专科
	
	

	生物科学学院
	生物技术及应用专科
	
	

	信息工程学院
	计算机应用技术专科
	
	

	基础医学院
	临床医学专科
	基础医学院二楼会议室（224房间）
	邱玉玉

	人口与计划生育学院
	临床医学(计划生育医学方向)专科
	
	


七、录取
1、省教育厅为保证录取质量，设定公共课、专业综合课和总成绩最低录取分数线，且分专业录取人数不超过报考人数的50%。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者，根据考生类别和志愿分专业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对退役士兵实行单列计划、单独划线，按不低于报考总人数30%的比例单独录取。
录取过程中可根据考生成绩、报考人数及招生计划等情况，适当调整分专业招生计划。
2、被录取的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准考证、专科毕业证书及本人档案等按规定时间到学校报到，办理入学手续。学校在学生报到后3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进行体检和资格复查，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取得学籍，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并予以清退。

3、被录取的学生按照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规定的收费标准向学校交纳有关费用。学生按教学计划修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由学校颁发普通高等教育“专科起点二年制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授予相应学士学位。

八、特别提示

1、专升本相关事宜详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http://www.sdzs.gov.cn/）
2、咨询电话：0538-6229809，6229801
招生网站：http://202.194.232.16/zsxxw
3、泰山医学院不举办专升本考前辅导班，不编印相关考试资料。

4、泰山医学院不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办理招生相关事宜，对以泰山医学院名义进行非法招生活动的机构或个人，学校保留依法追究其责任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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